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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5
肥料产品
检测

1.《肥料登记管理办法》（2000年农业部令第32号公布，2004年农业部令
第38号、农业部令2017年第8号修改，2022年1月7日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
第1号修订） 第三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精制有机肥、床土调酸剂的登记审批、登记证发放和
公告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复混肥、掺混肥备案工作。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不得越权审批登记和备案管理。
2.《肥料正式登记审批标准》（农业部公告第2287号）：4.办事条件：
4.1.4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由省级以上经计量认证的具备肥料承检能力的
检验机构出具。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二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6〕65号）附件目录第15项：不再要求申请人
进行肥料产品检测，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肥料产品检测。

农业农村部门
涉及肥料监管
的行政权力事

项

行政机关

省级以上经
计量认证的
具备肥料承
检能力的检
验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
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
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市场自主
调节价格

市,县 农业农村

2 46 农药检测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07年12月8日农业部令第9号）第三十三条
：对假农药、劣质农药需进行销毁处理的，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农药废弃物的安全处理规程进行，防止污染环境；
对有使用价值的，应当经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
检验，必要时要经过田间试验，制订使用方法和用量。

农业农村部门
涉及农药监管
的行政权力事

项

行政机关

省农业部门
确认的

监测资质单
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农药经营单位对
所经营农药应当进行或委托进行质量检验。第三十五条：通过重点媒介发
布的农药广告和境外及港、澳、台地区农药产品的广告，可以委托农业部
农药检定所负责审查。其他农药广告，可以委托广告主所在地省级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审查。

市场自主
调节价格

市,县 农业农村

3 47

拖拉机、
联合收割
机驾驶人
身体条件
证明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初次申领拖拉机驾驶
证，应当向户籍地或者暂住地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拖拉机驾驶
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二）身体条件证明。身体条件证明是指
：乡镇或社区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包含本规定第九条指定项目的有关身体
条件证明。身体条件证明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第二十四条 驾驶证
有效期为6年。驾驶人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时，应当随身携带。驾驶
人应当于驾驶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
机构申请换证。申请换证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以下材料：（一）驾驶
人身份证明；（二）驾驶证；（三）身体条件证明。

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驾驶证
核发、拖拉机
和联合收割机

登记

行政机关
县级或者部
队团级以上
医疗机构

《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二条：初次申领拖拉机驾驶证，应
当向户籍地或者暂住地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拖拉机驾驶证申请
表》，并提交以下证明：(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及复印件；（二）县级或
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政府指导
价。依据
《安徽省
物价局关
于部门医
疗服务价
格的函》
（皖价医
函〔2009
〕163号）

县 农业农村

4 48
种子质量
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
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
相应的检测条件、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配备种子检验员。种子检验员应当具有中专以上有
关专业学历，具备相应的种子检验技术能力和水平。

农业农村部门
涉及种子质量
监管的行政权

力事项

行政机关

经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
关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
具备相应的
检测条件、
能力的种子
质量检验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
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
相应的检测条件、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配备种子检验员。种子检验员应当具有中专以上有
关专业学历，具备相应的种子检验技术能力和水平。

市场自主
调节价格

市,县 农业农村

5 49
兽药质量
检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兽药出厂前应当经过质量检
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不得出厂。兽药出厂应当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禁
止生产假、劣兽药。

农业农村部门
涉及兽药质量
监管的行政权

力事项

行政机关
省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设
立的兽药检
验机构

《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行使
兽药监督管理权。兽药检验工作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兽药检验机构承担。

市场自主
调节价格

市,县 农业农村


